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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方能具體實現公約內容，並在

國際公約的精神與框架下，促成與外

國各項刑事司法合作。許福生教授認

為，應透過再深化廉政、強化司法追

訴與審判與國際間司法互助，落實反

貪腐之政策，現行貪污治罪條例宜改

為反貪腐防制條例，以擴大其功效。

　李傑清教授表示，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具內國法效力後，衝擊我國刑事法

體系，須有因應之道，另貪污洗錢犯

罪具隱匿之特性，宜加強監察機制並

保障善意第三人，就追查及返還所得

尚須仰賴司法互助。許恆達教授指出

財產來源不明罪並不符合公約規範意

旨，違反被告訴訟權保障之不自證己

罪原則及比例原則，應加以刪除。

　陳正根副教授認為為落實聯合國反

貪腐公約與兼顧人權，政府資訊公開

法針對廉政資訊公開之部分應訂定特

別條款，並加強兼顧資訊自決權。林

明鏘教授表示，為符合反貪腐公約，

我國政府採購法恐須大幅修正現行法

規，並思考公開、透明之程度與如何

建立正當行政程序。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於公權力部門而

言，展現肅貪及司法互助的價值；於

民間企業部門則是誠信原則之展現。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之國內法化能否順

利、周延，有賴於實務與學界之對

話，與全民共識之凝聚。本次專題學

術研討會吸引各界主動熱情參與，展

現政府與全民共同對此議題之高度參

與。

　【本刊訊】法務部及該部廉政署與

元照出版公司於6月23日，在貝塔演
講廳舉辦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專題

學術研討會」，吸引國內各機關公務

人員、法官、檢察官、律師、民間組

織、專家學者、民間企業法務部門以

及大專院校研究生等約200人共同參
與。

　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於開幕致詞時

表示「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是現階段

國際反貪腐領域最重要的國際法文

件，我國應健全預防以及加強反貪腐

之國際合作。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

表示，廉政署為展現我國反貪腐之決

心，並與現行全球反貪腐趨勢及國際

法制接軌，更加有效預防和根除貪

腐，持續推動《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國內法化，希望透過本專題學術研討

法務部舉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專題研討會
交流與凝聚不同面向的觀點意見接軌國際

協助政府及民間企業支持推動公約國內法化
會，凝聚各種不同面向的觀點及意

見，交流各方專業意見、接軌國際，

協助政府及民間企業甚至一般民眾更

瞭解公約內容，進而支持並推動《聯

合國反貪腐公約》國內法化。

　本次研討會邀請交通大學科法學院

副院長林志潔副教授，以「反制跨國

企業海外行賄─以美國海外反貪腐法

為例」為題，向與會人員分享美國為

防治企業經營與商業活動之貪腐，運

用海外反貪腐法(FCPA)嚴格執法的
案例，並強調對我國而言更重要的是

如何強化法令遵循、遏止貪污犯罪，

避免我國企業因不知法而觸法。

　另外三場次論文發表及實務與談，

楊雲驊教授指出，反貪腐公約規定司

法合作範圍甚為廣泛，我國應組成跨

院及部會的綜合修法小組逐一修正現


